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唐新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怿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2,110,407,275.25 2,083,055,750.55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802,249,149.87 835,474,307.50 -3.9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57,477,445.19 8.41% 536,474,953.12 -1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9,676,912.37 617.46% 7,022,603.28 15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6,176,520.15 330.58% -40,350,219.72 -53.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2,815,998.57 -204.5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81 620.51% 0.0100 151.0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81 620.51% 0.0100 15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2.16% 0.88% 2.5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237,321.8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6,454,628.52

债务重组损益

-280,8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1,391,470.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5,107.33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8,928,853.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51,193.50

合计

47,372,823.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5,69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75% 103,116,092 472,606

质押

102,640,593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时节好雨

11

号集

合资金信托

其他

3.00% 20,979,905 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九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6% 12,278,019 0

颜廷根 境内自然人

1.41% 9,876,682 0

吴兆瑾 境内自然人

1.39% 9,713,632 0

孟宪鹏 境内自然人

1.18% 8,273,517 0

吴海瑶 境内自然人

0.85% 5,912,824 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十二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4% 5,873,781 0

谢丽燕 境内自然人

0.81% 5,698,050 0

黄燕春 境内自然人

0.80% 5,568,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102,643,486

人民币普通股

102,643,486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时节好雨

11

号集合资金信托

20,979,905

人民币普通股

20,979,905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九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278,019

人民币普通股

12,278,019

颜廷根

9,876,682

人民币普通股

9,876,682

吴兆瑾

9,713,632

人民币普通股

9,713,632

孟宪鹏

8,273,517

人民币普通股

8,273,517

吴海瑶

5,912,824

人民币普通股

5,912,824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二十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873,781

人民币普通股

5,873,781

谢丽燕

5,698,050

人民币普通股

5,698,050

黄燕春

5,5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6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

———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

“

银河集团

”）

与上述其它前九

名股东及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它前九名股东之间

、

其它前九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及他们彼此之间

，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分析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61,265,381.54 83,041,173.64 94.20%

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7,452,078.27 41,322,533.11 39.03%

支付的各项保证金增加所

致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0,817,888.23 183,197,624.80 -34.05%

本期出售部分天成控股股票

所致

。

在建工程

774,490.02 1,157,303.67 -33.08%

本期部分工程验收完工结转

所致

。

短期借款

561,000,000.00 390,400,000.00 43.70%

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000,000.00 127,500,000.00 -92.16%

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473,943.67 16,929,633.70 -32.23%

本期出售部分天成控股股票

所致

。

其他综合收益

46,561,167.49 86,857,761.17 -46.39%

本期出售部分天成控股股票

所致

。

2.

利润变动分析

报表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54,954,724.95 10,272,506.70 434.97%

本期减持天成控股股票数量

较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增长

所致

。

营业外支出

1,119,967.55 637,035.06 75.81%

本期营业外支出项目增加所

致

。

所得税费用

-5,253,173.73 746,520.49 -803.69%

本期递延所得税费用计提较

少所致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7,022,603.28 -13,719,845.24 151.19%

公司所获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且在第三季度产品发货较上

年同期有较大增长所致

。

营业利润

-5,277,257.71 -17,508,279.76 69.86%

公司所获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且在第三季度产品发货较上

年同期有较大增长所致

。

净利润

5,337,315.37 -12,769,643.93 141.80%

公司所获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且在第三季度产品发货较上

年同期有较大增长所致

。

3.

现金流量变动分析

报表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15,998.57 2,693,004.21 -204.57%

本期购买材料支付现金增加

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6,148,101.28 21,982,500.00 200.91%

本期出售天成控股股票数量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

额

46,710.00 15,470,068.00 -99.70%

上年收回处置固定资产现金

较大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0,080,649.25 35,388,532.67 69.77%

本期出售天成控股股票数量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55,390,000.00 429,200,000.00 52.70%

本期取得借款增加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354,858.95 -88,040,607.80 110.63%

本期取得借款增加所致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

本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25日、6月12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1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均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向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银河集团” ）非公开发行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银河集团以不超过现金人民币115,000万元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股份数不超过400,696,800股。

公司于2014年7月2日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4-039），公告主要内容为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于2014年7月1日签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140766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受理审查，

认为公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目前非公开发行事项正稳步推

进，公司将根据证监会的审核结果进行后续披露。

2.关于合同纠纷案的相关事项

本公司于2013年2月5日收到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一审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院决定立

案受理本公司诉Open� Land� Holdings� Limited （开域控股有限公司） 合作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

（2013）南市民三初字第 41号。该案件在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3年10月23日，12月17日进

行了一次开庭审理、二次开庭审理。 2014年6�月 6�日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下

达的一审民事判决书。

公司于2014年10月24日披露了《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 055），公告主要内容为公

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2014）桂民四终字第65号《二审案件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Open� Land� Holdings� Limited（开域控股有限公司）、广西沃顿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对南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关于合作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3）南市民三初字第41号一审判决不服，向广西高院提起上诉。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

2014

年

05

月

27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日报

》

及

《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告

名称

：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公告编号

：

2014-032

。

2014

年

07

月

03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日报

》

及

《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告

名称

：

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39

。

关于合同纠纷案的相关事项

2013

年

02

月

08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日报

》

及

《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告

名称

：

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04

。

2014

年

06

月

09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日报

》

及

《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告

名称

：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35

。

2014

年

10

月

27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日报

》

及

《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告

名称

：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55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HK0206

8

中铝国

际

64,313,

464.36

19,741,

000

0.74%

19,741,

000

0.74%

40,206,

988.23

2,309,

697.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现金购

买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0 -- 0 -- 0.00 0.00 -- --

合计

64,313,

464.36

19,741,

000

--

19,741,

000

--

40,206,

988.23

2,309,

697.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2012

年

06

月

12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

如有

)

无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名称

公司

类别

最初投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

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天成

控股

上市

公司

74,670,119.58

9,418,

000

1.85

%

5,010,000 0.98% 80,610,900.00 51,421,560.52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股权

置换

合计

74,670,119.58

9,418,

000

-- 5,010,000 -- 80,610,900.00 51,421,560.52 --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4

年

07

月

08

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

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谈及公司的经营生产情

况

，

未提供资料

2014

年

07

月

14

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

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谈及公司的经营生产情

况

，

未提供资料

2014

年

08

月

13

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

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谈及公司的经营生产情

况

，

未提供资料

2014

年

08

月

20

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

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谈及公司的经营生产情

况

，

未提供资料

2014

年

09

月

15

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

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谈及公司的经营生产情

况

，

未提供资料

2014

年

09

月

25

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

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谈及公司的经营生产情

况

，

未提供资料

八、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1、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该准则未予规范的其他权

益性投资，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公司原持有的对中国（海南）改革

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权益性投资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未予规范的其他

权益性投资，不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而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公司据此对其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后受影响的2014年3季度财务报

表项目年初数前后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1）、合并财务报表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调整前金额 调整影响金额 调整后金额 调整说明

长期股权投资

23,308,632.04 -10,000,000.00 13,308,632.04

将在

“

长期股权投资

”

中核算的对中 国

（

海

南

）

改革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权益性

投资追溯调整至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核算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173,197,624.80 10,000,000.00 183,197,624.80

（2）、母公司财务报表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

调整前金额 调整影响金额 调整后金额 调整说明

长期股权投资

197,942,666.15 -10,000,000.00 187,942,666.15

将在

“

长期股权投资

”

中核算的对中国

（

海南

）

改革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 权益性投

资追溯调整至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核算

可 供 出 售 金

融资产

120,738,

760.00

10,000,000.00

130,738,

760.00

2、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对原资本公积中归属于其他综合收益的

部分予以调整，根据新的列报要求作为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并对年初数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列

报。 追溯调整后受影响的2014年3季度财务报表项目年初数前后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1)、合并财务报表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调整说明

合并所有者权益项目

资本公积

397,107,410.65 -86,857,761.17 310,249,649.48

原资本公积中归属于其他综合收益的

部分

，

根据新的列报要求追溯调整至其

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

。

其他综合收益

0.00 86,857,761.17 86,857,761.17

(2)�母公司财务报表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调整说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项目

资本公积

380,621,413.47 -95,934,590.96 284,686,822.51

原资本公积中归属于其他综合收益

的部分

，

根据新的列报要求追溯调

整至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

。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唐新林

二0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06

� �证券简称：银河投资 公告编号：

2014-056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10月17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2014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形

成以下决议：

一、经董事会审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

文》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二、经董事会审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行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现对《北海银河产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原2007年7月13日通过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修订后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2014年10月）》。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06

证券简称：银河投资 公告编号：

2014-057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

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人。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及全文》。

会议通过：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

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 张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宋晓东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宋孜谦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3,374,425,852.39 57,054,263,610.64 57,054,263,610.64 1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009,408,125.24 12,424,828,740.99 12,424,828,740.99 1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股

）

4.92 4.78 9.57 2.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02,466,243.47 -1,985,185,233.55 -1,985,185,233.55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股

）

0.42 -0.76 -1.5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6,024,542,636.05 14,718,426,100.96 14,718,426,100.96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35,769,789.01 896,763,074.92 896,763,074.92 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3,572,583.19 761,952,315.10 761,952,315.10 5.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19 7.92 7.92

减少

0.7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474 0.3453 0.69 0.6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3 0.35 0.69 -4.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6.17 6.73 6.73

减少

0.56

个百分点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18,75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

全称

）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司

1,366,449,080 47.97

825,845,

510

未知

国 有 法

人

上海国盛

（

集团

）

有限公

司

238,249,926 8.36

未知

国 有 法

人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3,020,000 12,400,000 0.44

未知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

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5,385,596 9,433,700 0.33

未知 其他

上海市建设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5,306,912 0.19

未知

国 有 法

人

王仰中

-40,000 4,900,000 0.17

未知

境 内 自

然人

凌野

4,454,311 4,454,311 0.16

未知

境 内 自

然人

张元波

833,600 4,332,100 0.15

未知

境 内 自

然人

阮坚石

1,480,000 3,700,000 0.13

未知

境 内 自

然人

陈开同

3,590,660 3,590,660 0.13

未知

境 内 自

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司

540,603,570

人民币普通股

540,603,570

上海国盛

（

集团

）

有限公司

238,249,926

人民币普通股

238,249,926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9,433,700

人民币普通股

9,433,700

上海市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5,306,912

人民币普通股

5,306,912

王仰中

4,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0,000

凌野

4,454,311

人民币普通股

4,454,311

张元波

4,332,1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2,100

阮坚石

3,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000

陈开同

3,590,660

人民币普通股

3,590,6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

本期数

年初数

/

上年同期

数

比年初数

/

上年同期

增减

比年初数

/

上年同期

说明

金额 增减

%

货币资金

7430730100 5,713,750,171.18 1,716,979,928.98 30.05

收回欠款等原因导致增

加

应收票据

6,864,051.75 137,543,329.42 -130,679,277.67 -95.01

应收票据到期

其他流动资产

0.00 20,350,000.00 -20,350,000.00 -100.00

收回对青浦污水厂的委

托贷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36,599,107.74 792,604,146.03 343,994,961.71 43.40

投资新公司

无形资产

8,740,993,970.47 641,837,828.25 8,099,156,142.22 1261.87

在建工程完工转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000,000.00 156,000,000.00 -140,000,000.00 -89.74

常州项目信托产品到期

应付利息

211,330,077.32 85,950,132.79 125,379,944.53 145.88

主要为本期计提债券利

息

、

借款利息

其他应付款

2,821,588,588.20 1,633,114,775.94 1,188,473,812.26 72.77

收到外部资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462,000,000.00 0.00 462,000,000.00 1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其他流动负债

0.00 1,900,000,000.00 -1,900,000,000.00 -100.00

偿付短期融资券所致

长期借款

18992686581 12875620217 6,117,066,364.09 47.51

1

年期以上借款增加所

致

长期应付款

42717350 86929550 -44,212,200.00 -50.86

偿还长期应付款所致

专项应付款

15768232.12 6335747.14 9,432,484.98 148.88

收到重大技术装备进口

零部件退税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2848503323 1298659332 1,549,843,991.00 119.34

本期送

、

转股所致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7514464.43 -1514359.39 -6,000,105.04 396.21

汇率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514257482.3 82490457.22 431,767,025.10 523.41

投资者参股子公司

销售费用

18713922.65 27800200.88 -9,086,278.23 -32.68

业务支出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290934.78 14716073.73 -20,007,008.51 -135.95

计提坏帐准备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12732.35 124200 988,532.35 795.92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1636411.98 2276558.45 -3,912,970.43 -171.88

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亏

损所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107128.49 5506691.3 -4,399,562.81 -79.89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

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3769942.01 20622325.46 -6,852,383.45 -33.23

少数股东参股公司利润

降低所致

应付普通股股利

1090094703 350638019.6 739,456,683.36 210.89

本期分配股利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

的

承

诺

股份限

售

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

司

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认购的股份

，

城建集团自发行

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

2012.06.26-

2015.06.25

是 是

解决关

联交易

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

司

、

上海国盛

（

集

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

盛太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承诺人将继续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隧道股份

《

公司章程

》

等

的相关规定

，

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涉及承诺人的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长期 是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

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除执行完毕已有工程承包

合同外

，

本集团将不再承揽新的工程施工业务

，

本集团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将避免从事与隧道股份构成实

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

。

长期 是 是

盈利预

测及补

偿

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

司

根据本次重组评估报告

，

标的资产

2012

年

、

2013

年及

2014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52,732.69

万

元

、

60,132.93

万元及

65,875.84

万元

，

城建集团承诺标的

资产于

2012

年

、

2013

年及

2014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累积数

，

将不低于评估报告中相应预测

净利润累积数

，

否则将以其所持隧道股份的股份向隧

道股份补偿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之间的差额

。

2012-2015

年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

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准则要求，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对期初数相

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影响2013年12月31日长期

股权投资余额减少749,185,270.42元，相应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3年12月31日的余额749,185,

270.42元。 此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

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2、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

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执行，新准则的实施对公司2013

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项目金额未产生重大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建银城投

（

上海

）

绿色环保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北京市煤气工程有限公司

? -14,000,000.00 14,000,000.00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000.00 5,000,000.00

成都海发股份有限公司

? -150,000.00 150,000.00

上海市宝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143,770.00 143,770.00

苏州万川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200,000.00 200,000.00

上海城建石油有限公司

? -684,528.52 684,528.52

上海建泰有限公司

? -396,750,000.00 396,750,000.00

上海伟盟建筑材料公司

? -2,290,000.00 2,290,000.00

上海东南郊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55,200,000.00 55,200,000.00

浙江国裕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司

? -2,400,000.00 2,400,000.00

上海神工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 -6,219,760.98 6,219,760.98

上海杭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45,166,310.92 45,166,310.92

上海耐特高速公路结算网有限公司

? -500,000.00 500,000.00

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20,160,000.00 20,160,000.00

上海银行

? -320,900.00 320,900.00

合计

-749,185,270.42 749,185,270.42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上述会计准则，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

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法定代表人：张焰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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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及金额：杭州文一路地下通道（保俶北路—紫金港路）工程BOT项目总投资约人民

币34.31亿元（具体金额以后期签订的合同为准）。

2、特别风险提示：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工程风险、专营补贴支付风险、资金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杭州文一路地下通道（保俶北路—紫金港路）工程BOT项目由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和浙大网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投资集团” ）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公

司已于近日收到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中标通知书》，并已发布中标提示性公告（详情请见刊登于

2014年10月24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的公告）。 项目招标方确定联合体为本项目中标人，中标价为人民币767,760万元。 该中标价

为项目的专营补贴总额， 包括工程建设相关费用及后续运营期的专营补贴费用， 实际项目总投资约为

34.31亿元，具体金额以后期签订的合同为准。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4年10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杭州市文一路隧道BOT项

目的议案》。

3、该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及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杭州文一路地下通道（保俶北路—紫金港路）工程BOT项目的基本情况做了充分的研

究，经讨论后同意实施该项目。

项目相关方介绍：

（1）杭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是杭州市市政府直属职能部门，主要负责杭州市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的组织实施和统筹全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管理工作。

（2）浙大投资集团：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法定代表人为沈越；注

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工程机械设备及建筑材料的销售。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概述

杭州文一路地下通道（保俶北路—紫金港路）工程BOT项目全长5.98公里，项目东起保俶北路，西至

紫金港立交西，采用地下双洞双向4车道、地面双向6车道形式建设，设计车速60km/h。本项目属于杭州市

“三纵五横”快速路系统中的“一横” ，是杭州市快速路网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项目的建成将集

散城西与中心城区、钱江新城、下沙高教园、滨江高新区、萧山等区的长距离快速交通，大大缓解交通压

力。

2、投资模式

本项目经杭州市政府批准采用BOT模式实施，杭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作为本项目的BOT甲方，

全权负责项目工程的投资人招标事宜。本项目拟由公司或公司下属具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质的全资子

公司，与浙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按照9：1的股权比例合资成立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建设、移交

事宜。 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103,334万元，公司合计以现金方式出资93,000万元，资金来源自筹。 其

余项目所需资金由项目公司向银行贷款。

本项目计划建设工期3.5年，运营期20年，运营期满项目公司将本项目移交给杭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员会。本项目不收取车辆通行费，每年政府分两次对项目公司以固定总收入进行专营补贴。目前已完成立

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前期手续，根据目前情况初步估计，本项目内部收益率约为7.27%。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已参与了杭州文一路地下通道（保俶北路—紫金港路）工程BOT项目的招投标，但因合同具

体条款尚在洽谈中，故尚未签订项目正式合同。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实施本项目，本公司将

尽快完成相关方合同条款的洽谈工作，及时签订具体项目投资合同。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效益

本项目采用投资建设、运营和移交一体化模式运作，通过投资与施工联动，有效带动上市公司体内投

资和施工业务整体发展。

2、有效带动施工

本项目为杭州市内快速路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5.98公里。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本公司

依托自身经验和技术优势，继续巩固施工主业，树立本公司在国内的软土隧道施工的品牌形象。

3、有利于巩固区域市场优势

杭州是浙江的省会城市，也是本公司区域市场中的投资重心。公司在杭州市参与了杭州地铁2号线一

期工程、钱江隧道项目等大型项目，未来杭州市的基础设施领域建设的规模非常大，投资该项目将进一步

巩固公司在杭州区域的市场份额和品牌形象，为本公司开拓外地区域市场积累更多的经验。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1、工程风险

工程风险主要包括方案、工程地质、施工与工期等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给项目带来的风险。

对策：

设计相关施工保护措施，在隧道运行及地铁穿越期间，加强与周边单位的联系，做好周边建筑物及隧

道沉降与位移观测，及时调整相关措施方案，确保本隧道安全运行。

2、专营补贴支付风险

根据招标文件对投资协议的约定，本项目专营补贴的财政资金由杭州市财政年度预算安排用于市城

市维护建设的专项资金。由于本项目的运营期较长，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不提供担保，所以该专项基金

是否能满足每年的专营补贴款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对策：

杭州市财政实力较强，政府信用良好，进入运营补贴期后公司将积极提前与相关方做好沟通工作，每

年及时评估政府的回购状况。

3、资金风险

由于每年投入到建设当中的资金量较大，因而能否在贷款资金到位前根据工程的实际建设需要及时

投入建设资金较为重要。

对策：

公司将通过整体资金预算安排，充分做好资金准备工作。

七、备查文件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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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十二次监事会会议， 于2014年10月23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监事有胥传阳先生、

朱晨红女士、储伟平先生、王天平先生、言寅先生，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并

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

格式特别规定>》（2014年修订）的有关要求，监事会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书面审核意见，我们认

为：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作为公司监事，我们保证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关于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

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新会计准则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议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按照2014年新颁布的

相关企业会计准则执行。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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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于2014年10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11名，实到11名，会议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2014年，财政部新发布和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

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等多项会计

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

公司根据2014年7月1日起执行的新会计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了重述，根据新准则规定对长期

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了调整，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规定进行了追溯调整，对财务报表变化影响如下：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准

则，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

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该类权益性投资

将重新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并按照成本法进行计量。

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合并报表

单位：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749,185,270.42 +749,185,270.42

（2）母公司报表

单位：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462,859,760.98 +462,859,760.98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

本公司2013年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由于上述情况，公司调整了2014年

第三季度报告相应报表项目，具体详见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

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

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

与披露， 新准则的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4年初及201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关于授权经营层使用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近年来，面对逐渐放暖的经济形势，公司业务稳步增长。 在公司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过程中，因资金

结算周期差异，会阶段性产生一定数量的闲置资金，而公司对于此部分资金的保值措施目前限于银行储

蓄，未能提高其使用效率。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提高公司经济效益，公司董事

会决定授权经营层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投资购买理财产品。

本次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使用闲置资金投资的理财产品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周期性短（不

超过六个月）、收益相对固定的理财产品；授权金额为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在此限额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授权范围内负责相关的具体事宜。

公司将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以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同时，公司将

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并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

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充分评估投资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四、关于投资杭州市文一路地下通道（保俶北路—紫金港路）工程BOT项目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

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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